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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医药，
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保护人民
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中医药事
业发展以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
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中医药，是包
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
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
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
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第四条 发展中医药事业应当遵循
中医药发展规律，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
针，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
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合理规划和配置中医药服务资源，加
大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投入力度。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中医药管
理工作。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教育、科
技、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农村、
商务、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医保、药监
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
管理服务工作。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支持中医药开
放发展，加强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推动
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促进中医药
服务贸易发展。

第二章 中医药服务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
中医医疗机构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
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并与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相衔接，合理布局中医医疗机构。

加强少数民族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少数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发挥其
在治未病、疾病治疗、慢性病管理、康复养
生、传染病防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措施，增强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
能力，配备相应的中医药人员，配置相应

的设备。
政府举办的综合医院应当设置中医

临床科室，设立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有
条件的可以设立中医病区和中医综合治
疗区。

妇幼保健机构和有条件的专科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应当
设置中医药科室，支持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生室提供中医药服务。

第十条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医
疗机构，支持中医医疗机构连锁化发展。

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在准
入、执业、基本医疗保险、重点专科建设、
科研教学、等级评审、医务人员职称评定
等方面享有与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
同等的权利；非营利性中医医疗机构依
法享受与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同等
的税收、财政补助和用地、用水、用电等
方面的政策。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支持中医医疗机构组建多种形式的医疗
联合体，仅组建一个医疗共同体的，应当
保持中医医院性质、名称和功能定位不
变，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第十二条 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坚持
以中医药服务为主的办院模式和服务功
能，积极引进和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
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

第十三条 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
推进中西医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协同创
新。鼓励建立重大疑难疾病、传染病、慢
性病等中西医临床协同机制，形成并推
广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专科医院
等应当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强化临床
科室中医医师配备，建立中西医临床协
同机制，开展中西医联合诊疗。

第十四条 开展智慧中医医院建
设，鼓励中医医疗机构应用互联网开展
中医咨询、诊疗、药事等服务。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中医药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
持中医药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中
医治未病、慢性病管理和康复等服务。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健全中医药参与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中医药应
急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人才储备，充
分发挥中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工作中的作用。

发生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医
疗机构可以按照国家、省发布的处方开
展中医药预防、治疗服务。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应当支持中医、西医相互
学习。在执业活动中，经考试取得医师资
格的中医医师使用西医药技术方法，或
者西医医师使用中医药技术方法，按照
有关规定执行。

符合条件的西医医师，可以参加中西
医结合职称评聘。中西医结合专业人员可
以参加临床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

第十八条 支持和鼓励中医医院设
置中医（专长）医师岗位。以师承方式学
习中医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

的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制定政策措施，鼓励中医药院校毕业生
和中医药专业人员到基层、艰苦边远以
及边疆民族地区从事中医药工作；鼓励
退休中医药专业人员到基层开展中医药
服务。

第三章 中药保护与发展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中
医药强省战略，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统筹行业规划，协同推进中医药全
产业链发展。

第二十一条 中药材的种植养殖、
采集、贮存、加工以及中药饮片炮制应当
符合有关标准、技术规范和管理规定。

省人民政府药品监督主管部门应当
组织制定完善地方药材标准和地方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研究完善中药中的污染
物及有害残留物限量标准和检测方法，
加强中药饮片质量的抽检，向社会公布
监测结果。

第二十二条 支持发展中药材规范
化种植养殖，严格农药、化肥、植物生长
调节剂等使用管理，分区域、分品种完善
中药材农药残留、重金属限量标准，禁止
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
道地中药材目录，建立品种保护、质量评
价体系，支持道地中药材品种选育和生
产基地建设。

卫生健康、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商
务等部门应当加强中医药品牌保护，鼓
励通过注册地理标志商标、采取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等措施保护和发展道地、特
色中药材，推动滇产中药材品牌建设。

第二十四条 支持中药材产地初加
工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支持中
药生产企业向中药材产地延伸产业链，
开展趁鲜切制和精深加工。

加快中药饮片原料生产基地建设，
完善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保护、挖掘、提
高传统炮制技术和工艺。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保护中药材种植养殖的
生态环境，加强濒危稀缺、名贵、道地中
药材种植养殖基地建设，开展中药资源
动态监测，建立中药材数据库和中药材
种质资源库、基因库，保护药用野生动植
物资源。鼓励发展野生抚育和仿生栽培，
支持依法开展珍贵、濒危药用野生动植
物的保护和替代品繁育。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口岸药品检验机构能力建设，提高进出
口中药材检验能力，促进中药材进出口
贸易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中药
材专业市场，完善仓储物流、检验检测、
电子商务、期货交易等中药材现代商贸
服务。

省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农业农村、工业和信息化、药监、卫生健
康等部门建立中药材种植养殖生产流通
全过程追溯体系，鼓励、引导中药材种植
养殖、加工、流通企业接入追溯协同平

台，规范中药材采集、包装、运输、仓储、
出入库等活动。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支持
中药企业、医疗机构、科研院所、高等学
校等单位开展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中药
新药研发和上市后评价，收集整理古代
经典名方、民间单方验方，开展安全性、
疗效等研究。

支持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
的物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鼓励企业事
业单位开展以其为原料的健康食品、特
色康复产品、日化产品等研发及产业化。

第二十八条 鼓励将安全可靠、疗
效确切、标准可控的古代经典名方、名老
中医验方等开发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医疗机构配制的中药制剂，经省人
民政府药品监督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
按照下列范围调剂使用：

（一）本省中医、民族医医疗机构和
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机构；

（二）经确定的医疗集团、医联体、医
共体成员单位；

（三）连锁化经营的中医医疗机构。
发生灾情、疫情、突发事件或者临床

急需且市场短缺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省人民政府药品监督主管部门根据省人
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临床需要建
议，简化审批手续，放宽调剂使用范围。

医疗机构应当对本单位使用的医疗
机构中药制剂开展不良反应监测，并按
照有关规定报告。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
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科技、药监等部
门应当制定中药生产企业装备升级、技
术集成和工艺创新等扶持政策，支持运
用现代质量控制技术，提高中药饮片、中
成药质量。

第三十条 省、州（市）人民政府和
有条件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药科
研和技术开发纳入科技发展规划，建立
科技、教育、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联动的
中医药科研规划与管理机制。支持中医
医疗机构与企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加
强协作、共享资源，促进优秀研究成果投
入市场运用。

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符合中医药规律和特
点的科研评价体系，对中医药科学研究
项目立项、评审、成果评价等实行单列和
同行评议。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健全中医药协同创新机制，支持企业、医
疗机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组建和共
建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技、工业和信
息化、药监等部门应当引导、支持实施中
医药科技项目，加强基础理论、诊疗规
律、作用机理的研究和诠释，加快中药新
药、中药制药设备和以中医药理论指导
的医疗器械的研发，促进产业化发展。

第四章 中医药人才培养与
文化传播

第三十二条 发展中医药高等教
育，重点支持中医药本科院校、学科专业

和中医药临床教学基地建设，支持有条
件的中医药院校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开
设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院校应当将中医
药课程列入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鼓
励有条件的医学类专科院校将中医课程
列入临床医学类专业课。

第三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应当完善中医药师承教育体
系，支持有丰富经验和技术专长的中医
医师、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师承工作。
加强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与流派
工作室建设。

师承教育成效按照有关规定作为评
优评先、名中医评选的依据。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名中医评选制度，
统筹推进全省名中医培养和评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
门根据实际开展本行政区域的名中医培
养和评选工作。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制定奖励和补助政策，加大中医药人
才引进力度，吸引国内外优秀中医药专
业技术人才到本省服务。加强名中医药
专家、中医药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
人才的培养。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卫生健
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建立符
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中
医药职称评聘制度，对基层、艰苦边远以
及边疆民族地区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专业
人员在职称晋升上给予倾斜。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中医药文物、古迹、医药名人事迹
和其他有价值的中医药文化资源的保护
和利用，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医药项目和
人员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
代表性传承人。

支持建设中医药民族医药博物馆、
文化展示馆、养生文化体验馆、传习所、
非遗工坊等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上述场所。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采取
措施，支持中医药古籍文献、古代经典名
方、民间单方验方和传统疗法等的抢救，
加强古籍文献出版，注重活态传承和数
字化、影像化记录。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中医药知
识，鼓励创作中医药文化和科普作品，推
动中医药文化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
乡村和家庭。

省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将中
医药知识纳入中小学健康教育内容。

每年10月22日为中医药宣传日。

第五章 保障与促进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
调，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和协调机制，将
中医药事业发展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
算，建立持续稳定的多元投入机制。

第四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医疗保障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完善医

疗服务价格调整机制，按照中医医疗特
点动态调整中医医疗服务价格。

第四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医疗保障
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支持中医药服务发展
的激励政策，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
目、中药饮片、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和民族
药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开展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中医药
特色，对中医特色优势病种给予倾斜，探
索符合中医药规律的医保支付方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研究确定合理的中
医诊疗项目、中药饮片、医疗机构中药制
剂和民族药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
报销比例。对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患者
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所发生的中医诊疗
费用和服务项目数占住院总费用及诊疗
项目数的比例不作限制。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支持中医药事业、中药产业发展等工
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对有关部门、
单位和组织的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中医药执法监督队伍建设，加强
对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市场
监管等部门应当规范对非医疗中医养生
保健服务的管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
保护，依法查处滥用中医药名义、侵犯中
医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

第四十五条 开展中医药的医疗事
故鉴定、科研项目评审、专业技术资格评
定和中医诊疗项目论证等活动，应当成
立中医药评审、评估、鉴定的专门组织，
或者有中医药专家参加。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促进中医药与养老、文化、旅游、体育
休闲、食品、互联网等产业融合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本行政
区域自然资源优势，鼓励发展中医药健
康旅游服务，开发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
培育壮大中医药健康旅游市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未履行
本条例规定的职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
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
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从事中医诊疗服务的
医疗机构从非法渠道购进中药饮片和药
品、中医器械，或者使用掺杂掺假、染色
增重、霉烂变质等中药饮片和药品的，由
药监、卫生健康等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九条 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机构，滥用中医药名义，夸大宣传，
违法提供中医医疗服务或者使用中医医
疗技术的，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
责令改正，并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
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23 年 7
月 1日起施行。2011年 5月 26日云南省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云南省发展中医药
条例》同时废止。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十四届〕第六号

《云南省中医药条例》已由云南
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年 3月 24日
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7月
1日起施行。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3月24日

云 南 省 中 医 药 条 例
（2023年3月24日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强科技端牢“中国饭碗”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农业农

村部近日发布公告，公布了《可供利用
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目录（第一批）》，为
种业科研教学单位、企业以及育种家
提供更有价值的种质资源信息，切实
加大共享利用力度，推动资源优势转
化为创新优势和产业优势。

据了解，目录立足产业急迫需求，
着眼种业振兴发展，首批公布的可供
利用资源共 2万份，涉及作物类型 48
种，包括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
作物，大豆、油菜、花生等油料作物，白
菜、辣椒、萝卜等蔬菜作物，苹果、梨、
桃等果树作物，以及棉花、麻类等。每
份资源主要信息包括种质名称、统一
编号、农作物种类、种质类型、主要特
征特性、保存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等。种业从业人员可通过中国种业大
数据平台便捷获取资源信息。

目录的公布是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和中央种业振兴行动的
重要举措。经农业农村部组织72个国
家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专家认真
筛选、反复研究，多方面征求院士专家
和种业企业意见，并通过国家农作物
种质资源委员会评审论证。

据悉，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中心近期还印发了《农作
物种质资源共享利用办法（试行）》，农
作物种质资源共享利用信息系统已正
式上线运行，这些举措将有力提高农作
物种质资源共享利用效率，为推进我国
种业振兴，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
安全供给提供种质资源支撑。

农业农村部公布首批目录

加大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利用力度

美国一巧克力工厂爆炸致多人死伤

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
斤，比上年增加 74亿斤，粮食产量连续
8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14亿多人手中的饭碗继续
端稳。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一系列新科
技、新农机、新农艺的应用。从北国寒地
到渤海之滨，从三江平原到赣南红土，我
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脚印，深深镌刻在
大江南北的田野上。

机械化普及让农民解放了双手

在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
场有限公司，每到秋收时节，年过六旬的
种植户张景会都要亲自开着收割机来到

“万亩大地号”地块开始操练。
张景会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建三江，

感慨万千。“那时候用的拖拉机、收割机
比现在少多了，马力也比现在小。”张景
会说，天气骤变要抢收时，人们要日夜不
停地挥动镰刀，“要赶上下雪，能收到来
年元旦，和现在根本没法比。”

从“举起镰刀”到“放下割台”，是农
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缩影。

“要不是现在农机这么发达，我们俩
根本不敢种这么多的地。”在北大荒集团
建三江分公司洪河农场有限公司，陈新
明和妻子经营着 340多亩水田。陈新明
说，由于机械力量强大，除了插秧时为抢
农时需要雇一名工人，地里剩下的活夫
妻俩就能完成。

如今，建三江形成了国内最大的农
业机械群，全程机械化程度居全国之首，
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 99.8%，农机装备
水平已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今年 2月，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立
平农机合作社接到一份万亩小麦施肥订
单，合作社从植保联盟单位调集 4台无
人植保机用于返青小麦施肥。合作社负
责人肖丙虎说：“我们采取订单共享模
式，合作社接单，植保联盟单位就是农机
储备库，大大提高了机械化服务能力。”

立平农机合作社成立10年间，从普
通机械到无人机机械再到北斗导航播
种，农机越来越先进。现在，合作社共有
各类农机具 208台套，能够为 3200余户
农民提供“耕种管收”一条龙服务。

山东是我国第一农机大省，农机行
业规模以上企业约 450家，主营业务收
入600亿元，山东小麦、玉米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分别达到99%、96%。

“我们26人就能种上万亩地。”在江
西省南昌县蒋巷镇，种粮大户邹泰晖忙
着检修农机设备。

邹泰晖说，他把部分农机安装了北
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结合 5G技术，智
慧农机可以实现数据实时传输，远程操
控，一台无人旋耕机耕一亩地只需 7分
钟左右。他打开手机上的一个App，只见
农田的气象监测、土壤监测、巡田管理等
数据一应俱全。

农业机械化发展趋势，正在深刻改
变农户的种植理念和习惯。当前，我国农
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向主要
依靠机械动力，进入机械化主导阶段。当
前，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 11亿千瓦，比
2012年增长36个百分点左右；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比2012年
提高 15个百分点左右。下一步，农业机
械化将向着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加速迈
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有力
的装备支撑。

智慧农业让粮食生产如虎添翼

去年插秧季，在北大荒集团创业农
场有限公司，几台无人驾驶智能搅浆整
地机协同作业，根据作业需求自动前进、
后退，行至地头还能自动转弯。农机缓缓
驶过，黑土和水掺在一起，原本高低不平
的水田，变得平坦。

“‘5G+北斗’是实现无人作业的技
术基础。”创业农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崔少宁说，这些无人农机都是利用北斗

卫星导航定位技术控制车辆行驶路径，
通过 5G网络传输自动控制方向，利用
传感控制器发送数据，实现智能化、无
人化。

“不仅作业水平高，而且还能少雇一
个工人，插秧季每天能节省六七百元种植
成本。”北大荒集团勤得利农场有限公司
种植户赵锡臣2022年种了近500亩水稻，
使用了智能无人插秧设备。他说，原来插
秧需要一个司机、一个摆盘工，现在只需
要摆盘的，既减少了人工又提高了效率。

“以前想了解地里的含水量，得用脚
踩踩、蹲下看看、挨着转转，花大半天时
间。”山东省邹平市明集镇解家村的种粮
大户刘水波说，“如今，在手机里打开‘惠
种田’App，每个地块墒情一目了然，还
能和往年同期进行对比。”智慧农业让刘
水波尝到了甜头。目前，邹平市智慧农业
面积超过35万亩。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通达农机农民
专业合作社经理龚建勤点开智慧农业数
字平台介绍说，合作社每台农机都安装
了定位系统，机器下田作业时，平台同步
生成数据信息，据此分析调度春耕田管
更精准。

宜丰县通达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0年开始使用智慧农业数字平台。目
前合作社共有184台农机纳入大数据平
台监测系统，系统能为 5万余亩农田提
供春耕服务。

精细化作业深挖粮食增产潜力

“过去施肥多，地越种越硬，产量一
年不如一年，为求高产又多施肥，结果形
成恶性循环。”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
鸭绿河农场有限公司种植户武凤斌说，
最近几年，他在农场的倡导下，通过粉碎
深翻等方式对农作物秸秆进行还田，提
高了土壤有机质，培肥了地力。“结合这
几年农场搞的测土配方施肥，地力和土
壤耕作条件都上升了，水稻产量也比前
些年提高了不少。”

鸭绿河农场有限公司测土配方工作
人员彭刚说，测土配方施肥通过对土壤
元素的养分测试，指导种植户科学施肥。

“缺什么补什么，避免不必要的肥料浪
费，为种植户降低成本，同时避免过度施
肥造成土壤板结，改善土壤条件。”

截至目前，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
公司已建立覆盖 15个农场有限公司全
面积耕地的测土配方工作体系。2022
年按检测数据向种植户发放施肥建议
卡 1万余份。建三江农业科技贡献率达
77.07%，科技成果转化率达98%以上。

走进山东省寿光市崔岭西村种植户崔
江元的蔬菜大棚，串串西红柿像红玛瑙般
挂在枝头，煞是喜人。崔江元正给蔬菜追
肥，在水肥一体化管理机的帮助下，他只
需设定程序，整个大棚追肥、浇水就可自
动完成。崔江元说：“十几年前，种大棚采
用挖沟漫灌，一人拌肥、一人打水，要3个
多小时，现在1个多小时就自动完成了。”

近年来，山东省强化农业用水精细
化管理，推广节水灌溉与农机、农艺、农
技相结合，引领带动其他经营主体发展
节水农业。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实施“新
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加强
精耕细作、最大程度提高生产效率，农业
社会化服务愈发受到追捧。

江西省吉水县醪桥镇种粮大户周小
毛有 600亩水田，今年他和江西井冈山
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签了托管合同。育秧、
耕地、插秧、施肥、收割和销售都不用他
操心，平日管管沟渠供水就行。

井冈山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冯小庆介绍，公司既提供全过程托管的

“全职田保姆”服务，也有购买单项或多
项农业服务的“钟点工田保姆”，购买社
会化服务如同看着菜单点菜。

冯小庆说，他们将继续在农业社会
化服务领域深耕，做好农民的“田保姆”，
让农民种田收益更加稳定。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巧克力工厂3月24日爆炸起火，造成至少2人死
亡、多人受伤。另外至少9人下落不明。图为当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雷丁
镇拍摄的起火的巧克力工厂。 新华社/美联


